
·教育管理·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实践

理想学者转而投身于政治和社会运动，致使真正的

学术群体难以成长，学术传统难以积淀。建国后，

这种些许的积淀又被迫 “断裂”和 “转型”，服务

国家需要和服从政府管理成为大学制度建构的指导

思想并转化为办学实践。如今，在中国各方面改革

都改到深处和痛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之时，大学

也成为了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而自身既缺乏探寻

大学自治的智慧和勇气，也无法应对社会的需求和

挑战。大学在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徘徊中似乎迷失了

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都倾向于将大学缺乏自治归因于

政治体制的影响，并因此认为大学无法改变自身状

况。诚然，一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影响其大

学的自治程度，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大学的自治程

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体制。英、德、美等国大学

享有程度完全不同的自治权，而像１９世纪的普鲁士
这样的专制国家，其大学也可能享有极大的自治。

可见，大学自治传统的建立和真正学者群体的形成

在大学发展中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辩证法

的角度看，正是中国大学学术自治传统的缺乏助长

了今天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强势和一支独大，也正

是学术自治传统的缺位导致的不对称和不制衡形成

了今天中国大学的权力形态。

三、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实践

不管理性也好还是感性也罢，大学都不可能回

到传统的 “学术帝国”时代。不管放权也好还是收

权也罢，行政权力都将作为政府的 “代言人”和大

学公共职能的执行者在大学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不管承认也好还是愿意也罢，中国大学行政权

力的合法性实践都不可能仅仅由行政权力一厢情愿

决定。

（一）中国大学治理的合法性坚守

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短缺更重要的是

一种制度性短缺”［２０］，主要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长

期在政府支配和控制的环境中运行，中国大学不断

在政府政策调整甚至是领导人意志改变中摇摆办学。

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尽管评说不一，但中国高等教育

的制度性短缺并不意味着中国大学办学缺乏法律依

据，真正缺乏的是政府、社会和大学等各层面对法

律赋予大学办学权力的合法性理解和坚守。正是由

于缺乏这种理解和坚守，惯于管理而非治理，才导

致与国家和政府保持天然联系的大学行政权力不断

逾越合法性基础，随意跨越合法性限度而诟病连连。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大学治理最基本

的法律保障。１９８２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２００４年修正）第１９条明确规定举办高等教育是国
家的职责，也就意味为大学提供基本的办学资源是

政府职责所在，而不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的手段；第

４７条规定公民有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
化活动的自由也就是说政府在推进大学改革中要成

为大学治理中的 “有限政府”，避免过度作为侵犯

公民合法权益。同时，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

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法治原则［２１］等同样

适用大学治理：大学治理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作用；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政府发展高等教

育事业也要制约权力；大学治理的推进也应遵循法

治化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以下简称 《教育

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

《高等教育法》）是大学治理中的主要合法性依据。

１９９５年颁布的 《教育法》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基本

法，对教育法的基本问题、教育基本制度、教育法

律关系的主体、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投入与条

件保障等都做出了法律规定。１９９８年颁布的 《高等

教育法》赋予了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和中国共产党高

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内部治理

结构，明确规定了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内容等。可见，

中国大学治理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大学

治理基本上有法可依，关键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甚至是违法必究。只有这四者兼备，大学治理的合

法性才能真正实现；只有这四者坚守，大学行政权

力才能合法有限行使。

（二）认清科层制在大学管理中的异质性

尽管科层制在大学管理中已非常普遍，但大学

作为以知识为逻辑起点、松散联合型的社会文化组

织，其知识、学科、权力等特性决定了科层制在大

学中并不具备其它社会组织同样的适切性。科层制

以目标明确、追求效率、坚持规则、层级分明等为

显著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大学普遍存在的目标疏

离、管理和教育的不确定性和权力结构的多元等特

征存在内在矛盾，认清这种异质性对于大学行政权

力认识自身的有限甚至是 “不作为”，进而合法行

使具有先导价值。

首先，组织目标和成员目标的疏离。除了大学

管理人员的目标与大学目标高度一致外，作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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